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53号

申请人：刘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文件违法。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在被申请人职能管辖区内由xx店所开设在拼多多店铺消费购物后，申请人认为合法权益遭受xx店侵害，遂向被申请人进行投诉举报。被申请人在收到相关反映事项后作出不予立案的回复。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存在明显错误。首先，商家虚假广告行为的性质恶劣，虚假广告内容极易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风险，不能简单认定为“违法轻微”。其次，虚假广告已经误导了众多消费者购买产品，对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此外，法律对于虚假广告行为的规制旨在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因商家是首次违法就免除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种处理方式有悖于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精神。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回复决定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市场秩序，特向贵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恳请贵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于2025年4月28日在河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收到被答复人在xx店购买“燕麦片”宣称无糖的举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提供的线索开展实地核查，现场检查被举报经营场所，并且调取了被举报者的营业执照、预包装备案信息表、厂家营业执照、检测报告、下架截图、销售者情况说明等材料，证明被举报人商品已下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并邮寄告知被答复。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呈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28日在河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收到申请人在xx店购买“燕麦片”宣称无糖的举报。被申请人开展实地核查，调取被举报者的营业执照、预包装备案信息表、厂家营业执照、检测报告、下架截图、销售者情况说明等材料，检测报告未显示糖含量，下架截图证明被举报人商品已下架。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7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邮寄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营业执照、检测报告、情况说明、下架截图、不予立案审批表、不予立案告知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GB/Z 21922-2008《食品营养成分基本术语》和《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二十七中明确了碳水化合物和糖的定义，糖是指所有的单糖和双糖，碳水化合物是指糖（单糖和双糖）、寡糖和多糖的总称，可见，糖属于碳水化合物，“无糖”并不等于“无碳水化合物”。根据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附录C表C.1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的要求和条件中规定，声称“无糖”、“不含糖”，需要符合“每100g固体食品或者每100ml液体食品中糖的含量不超过0.5g”要求。案涉商品网页“商品详情”中“是否含糖”显示为“无糖”，案涉商品的营养成分表显示“碳水化合物”为每100克食品中含63.0克，营养成分表没有进行“无糖”声称，虽然“无糖”并不等于“无碳水化合物”，但是根据营养成分表无法确定案涉商品为“无糖”，因此，案涉商家存在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案涉商家称案涉产品在平台宣传时后台编辑页面选择“是否含糖”错误，案涉商家已立即整改，且案涉商品的检测报告合格，案涉商家的违法行为符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故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8月8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